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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 年
全省土肥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市、县（区）农业农村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全省农业农村局长会议

精神，切实做好 2025 年土肥工作，我厅组织制定了《2025 年全

省土肥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细化任务举措，

狠抓工作落实，不折不扣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2025 年 2 月 1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文件
闽农土〔202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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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全省土肥工作要点

2025 年全省土肥工作总的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保障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种植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持续开展科学施肥增效、耕地质量保护提升和有机质提升行动，

确保 2025 年全省农用化肥使用量比 2020 年减少 10%，耕地土壤

有机质含量进一步提高，耕地质量等级平均提升 0.02 个等级，为

稳粮保供、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一、深入开展科学施肥增效行动

（一）持续推进化肥控量增效。集成推广施肥新技术、新产

品、新机具，建设一批“三新”集成推进县。巩固提升测土配方

施肥，开展农户施肥调查、田间试验，加强科学施肥宣传培训，

制定发放施肥建议卡，引导企业按方生产，指导农民按方施肥。

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持续推进平和花山溪等饮用水

源地化肥减量。2025 年全省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

稳定在 90%以上，水稻化肥利用率达到 43%。

（二）全面开展化肥投入定额制。统筹整合农业项目资金，

支持推广有机肥、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加大对配方肥、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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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肥、水溶肥、有机无机复混肥推广应用的扶持力度。在耕地上，

推广侧深施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施肥技术；在果茶

园上，推广浅埋滴灌、高挂喷灌等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温室大棚

上，推广智能化水肥一体化技术。2025 年全省建立百亩化肥投入

定额制示范片 30 个以上，推广化肥投入定额制 150 万亩次以上。

二、深入开展有机质提升行动

（三）增施有机肥。推行有机肥投入推荐用量指导制度，落

实主要作物有机肥投入推荐用量标准，指导种植户科学施用有机

肥。鼓励大中型养殖场及周边村镇参照《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

（NY/T 3442）堆制有机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降低有机肥施用

成本；强化有机无机相结合，推广有机肥高效施用机械，提高有

机肥利用效率。2025 年全省推广商品有机肥和畜禽粪便堆（沤）

肥、沼肥等粪肥 2000 万亩次，其中平和、长汀等 20 个项目县带

动使用商品有机肥 130 万亩。

（四）推广绿肥种植。充分利用光热资源，根据绿肥种源情

况和农民种植习惯，筛选适宜绿肥品种，提高无人机飞播比例，

深入推进水稻-油菜、水稻-绿肥等稳粮肥田种植制度。探索高复

种轮作茬口间隙种植速生绿肥模式，开展高标准农田种植绿肥提

升地力试点，推广果茶园冬绿肥覆盖或冬-夏绿肥周年覆盖模式。

2025 年全省推广绿肥种植 400 万亩，其中宁化、浦城等 20 个项

目县推广绿肥种植 50 万亩。

（五）实施秸秆还田。分区域、分作物推广翻埋、碎混、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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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堆沤腐熟等秸秆还田技术模式。充分利用水稻收割机械，推

进水稻秸秆粉碎还田、秸秆-绿肥碳氮互济联合还田，不断提高秸

秆还田机械化水平。夏季轮作茬口紧张的，探索秸秆堆肥、沤肥

等腐熟还田，推广甘薯、马铃薯、玉米等作物秸秆翻压还田。2025

年全省实施秸秆还田 600 万亩。

三、深入开展耕地质量保护提升行动

（六）开展酸化耕地综合治理。积极争取农业农村部支持，

新增一批国家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组织浦城县、尤溪县实施新

一轮酸化耕地治理 16 万亩。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在土壤 pH 值大

于 5.5 及土壤黏瘦区域，优化调整种植结构，推广水旱轮作和间

套作，调节土壤酸碱度。在土壤 pH 值小于 5.5 的强酸性区域，主

推“酸化改良剂+”等治理模式，提高土壤 pH 值。

（七）健全耕地质量监测网络。按照《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

于开展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管护问题自查整改工作的通知》

要求，持续推进监测点建设与管护问题整治，巩固提升整改成果。

继续做好 70 个县（市、区）240 个省级监测点日常监测，充分发

挥沙县、福安、平和、邵武、宁化、闽侯、永春、寿宁、永定、

尤溪和浦城等 11 个县（市、区）“三区四情”综合监测优势，强

化监测成果运用，探索创新耕地质量提升的新技术、新模式。加

强基层人员耕地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八）开展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调查评价。以县域为单位，以

耕地常规利用区、质量建设区及耕地占用补充、损毁破坏等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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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质量明显变化区域的调查采样点数据为基础，对耕地质量进

行综合评价，编制年度耕地质量等级情况报告。收集各市、县（区）

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报告和数据库，组织专家对评价成果开展审核，

提高成果质量。认真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填报工作。

（九）开展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工作。按照农业农村部的部署

要求，积极配合农田建设部门，制定出台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办法

实施细则、技术规程、年度工作方案、管理系统建设方案等制度

文件，建立省、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制定第三方专业技

术机构准入指导意见，遴选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按照《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技术规范》，会同同级自然资源部

门，核算 2024 年辖区内各类占用耕地质量等级，汇总 2025 年辖

区内各类占用耕地和补充耕地质量等级。

四、持续做好肥料登记与监测统计

（十）加强肥料登记管理。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对首次

登记的有机肥生产企业开展肥料生产条件考核。强化肥料监督管

理，利用农业云 131“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系统，扎实开展肥

料随机抽查和跨部门联合抽查，净化肥料市场。组织参加全国第

二十六届肥料信息交流暨产品交易会，促进土肥水行业高质量发

展。

（十一）强化肥料信息监测和肥水统计。继续在全省 30 个

县（市、区）35 个网点开展门市肥料价格信息监测，掌握肥料供

应终端信息，每月发布门市肥料价格信息动态，服务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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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结合上一年度肥水工作开展情况，认真

做好肥料节水专业统计。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部

门要严把数据审核关，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五、持续强化土肥项目实施管理

（十二）防控廉政风险。各项目县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绿

肥及有机肥示范推广、科学施肥增效、酸化耕地治理、耕地质量

监测网络建设等土肥项目，深入开展涉农财政资金专项整治，严

格落实“三三制”，切实保障资金安全。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

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强化指导服务，加强项目监督检查，及时指出

问题，限期整改到位。

（十三）加快项目实施。各项目县要围绕年度绩效目标，抓

好项目组织实施，强化监督检查，并于每月 20 日前逐级报送土肥

项目进度月报表。对尚未全面完成 2024 年科学施肥增效、酸化耕

地治理、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建设、绿肥及有机肥示范推广等项目

资金拨付的项目县，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加快结余资金拨付进

度，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拨付到位。如未按时拨付到位，我厅

将视情在年度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中扣除相应分数。

附件：1.2025 年土肥有关工作任务分解表

2.2025 年全省土肥项目进度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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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年土肥有关工作任务分解表

设区市
推广有机肥

（万亩次）

种植绿肥

（万亩）

实施秸秆还田

（万亩）

福州 200 45 40

厦门 10 / /

漳州 330 50 50

泉州 180 30 50

三明 330 75 130

莆田 100 20 10

南平 340 75 150

龙岩 300 50 110

宁德 200 55 60

平潭 10 / /

全省 2000 4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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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年全省土肥项目进度月报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审核人： 填报日期：

项目类型 进展情况

有机质提升行动

增施有机肥（万亩次）

推广种植绿肥（万亩）

实施秸秆还田（万亩）

绿肥种植

绿肥种植（万亩）

建立示范片（个）

田间试验（个）

推广商品有机肥

推广商品有机肥（万亩）

辐射带动商品有机肥（万亩）

建立示范片（个）

酸化耕地治理

酸化耕地治理（万亩）

田间试验（个）

取土化验（个）

建立示范片（个）

科学施肥增效

安排田间试验（个）

农户施肥调查（户）

“三新”集成千亩示范片（个）

“三新”集成辐射带动（万亩）

化肥投入定额制（万亩次）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 年 2 月 19 日印发


